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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第 4屆第 1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6年 4月 20日(星期四)14時整 

貳、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901會議室 

叁、主席：林主任委員依瑩(14時 30分以後由委員互推由黃委員瑞汝主持)               

記錄：邱紫珚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簿 

伍、主席致詞：略 

陸、報告事項 

一、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106年 12月 23日第 3屆第 6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 

編號 決議事項 執行 

單位 

辦理情形 決議 

01 針對 106 年度「愛鄰

守護隊」志工之教育

訓練，請參考委員建

議納入與新住民、家

庭暴力等服務對象所

需有關之性別平等議

題，期藉由愛鄰守護

隊志工推動性別平等

意識及深耕家庭暴力

防治於社區角落。 

衛 

生 

局 

本案於 106年 1月 11日召

開之「臺中市政府愛鄰守

護計畫研商會議」決議將

家庭暴力、性別平等議題

納入志工訓練之老人保護

課程（業以 106年 1月 26

日 府 授 衛 保 字 第

1060020551號函文各相關

局處配合辦理），期透過愛

鄰守護隊志工於社區推展

性別平等及家庭暴力防

治；本局已依委員建議完

成辦理，建請解除列管。 

本案已依規定

辦理，解除列

管。 

 

 

 

 

 

02 建議於性侵害案件之

犯罪型態分析項下，

增加加害人年齡分

析、被害人性別統

計，另針對犯罪手法

分析列入「其他」欄

目統計進一步說明原

因以利瞭解。 

警 

察 

局 

截至 106 年 2 月底止，犯

罪手法中「其他」計 7件，

類型多為半推半就、利用

職務權力等，該項統計欄

位係依據警政署制訂格

式，部分項目區分未臻明

確，另適時反映修正。 

本 案 解 除 列

管，自下次會議

將本案相關統

計資料列入工

作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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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決議事項 執行 

單位 

辦理情形 決議 

03 因性侵害被害人以 13

歲至 18歲之年齡層居

首，相當值得關注，

請就犯罪手法進一步

分析，以利加強宣導

之策進作為。 

警 

察 

局 

截至 106 年 2 月底止，被

害人 13至 18歲計 45名，

其中犯罪手法以網路交友

受害比率（24.4%）最高，

其次為合意性交 22.2％、

雙方關係大多係熟識身分

者、另被害人性別以女性

居多，據此數數，提供本

局及各分局需導時融入該

媒材，達防治效能。 

本 案 解 除 列

管，並請警察局

及教育局依委

員建議將網路

交友犯罪預防

宣導、執行情形

列入本會議工

作報告項目。 

04 建議賡續辦理之「里

鄰長研習會」，將里鄰

長參與情形列入統

計，以確實掌握里鄰

長參與情形。 

民 

政 

局 

1. 截至 106 年 3 月 15 日

止，計有烏日、潭子及

大雅 3 區辦理里鄰長研

習會，區公所均已將家

暴及性侵害防治業務相

關宣導資料編印於研習

會手冊中，藉以提升

里、鄰長關於防治業務

之知能並落實責任通

報，前述 3 場次里鄰長

研 習 會 參 與 人 次 約

1,050 人，其中里鄰長

出席人數共 899 人，區

公所相關業務人員約

151人。 

2. 未來繼續請尚未辦理里

鄰長研習會之 26 區公

所將家暴及性侵害防治

業務相關宣導資料編印

於研習會手冊中，俾利

擴大宣導成效並落實防

治業務及通報制度。 

本 案 解 除 列

管，並請依委員

建議，爾後於提

報執行成果同

時進行性別統

計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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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決議事項 執行 

單位 

辦理情形 決議 

05 就臺中市現有人力仲

介業者數據，以及針

對是類人員提供相關

法令及宣導之執行比

例。 

勞 

工 

局 

查臺中市現有私立就業服

務機構共計 293 家。本局

已於 105 年 11 月 30 日辦

理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法令

宣導說明會，共 195 家私

立就業服務機構出席。 

本 案 解 除 列

管，請參考委員

建議： 

1. 未來針對私

立就業服務

機構服務人

員提供家暴

及性侵害防

治宣導之教

材可加入「案

件通報評估

原則、通報系

統處理流程」

等內容以助

於仲介服務

人員了解並

提 昇 通 報

率。 

2. 有關勞工局

針對私立就

業服務機構

評核結果是

否得以多國

語言於網站

進行公告，提

供外國移工

選擇供仲介

公司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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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決議事項 執行 

單位 

辦理情形 決議 

06 有關防暴規劃師推

動，後續函請經發

局、文化局、勞工局

及社會局等配合推薦

參加防暴規劃師訓練

案。 

臺中

市家

庭暴

力及

性侵

害防

治中

心 

106 年度防暴規劃師培訓

已規劃於 6 月辦理，屆時

將函送報名簡章至本府經

發局、文化局、勞工局及

社會局等機關協助推薦及

鼓勵所轄社區服務人才參

訓，以提升宣導效益。 

本案解除列管。 

二、工作報告： 

業務單位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第 4頁~第 44頁) 

主席裁示：請各單位依委員提醒建議事項加強辦理。 

各業務單位須改進事項整理如下： 

(一)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請將「通報案件列入高危機案件輔導之比例」、「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63-1

條未同居親密關係暴力通報數」、「性侵害案件進入專業團隊鑑定案件

(比)」、「目睹兒少轉介教育單位輔導案件統計」等列入工作報告項目。 

(二) 衛生局： 

建議於下次會議提供家暴相對人接受處遇後再犯之統計數據。 

(三) 各單位： 

關於未來工作重點項目除例行必要執行方案外，建議以具亮點之工作方

案或針對問題解決提出之策進作為提報。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同日 16時 45分。 


